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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業務進展：

開展化工原料貿易業務及

停辦電視廣告業務及零售與分銷業務

中國七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業務發展之最新消

息。

董事會欣然宣佈，董事會看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對化工原料之需求，故本

集團已開展化工原料貿易業務。

董事會同時宣佈，本集團已停辦其電視廣告業務及零售與分銷業務。

在本集團與廣東電視台所訂獨家媒體管理服務協議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屆滿後，本集團不再享有在廣東電視台播放廣告之獨家代理權。於有關協議屆滿

後，本集團改用嶄新之營運模式。倘本集團之客戶擬向廣東電視台購買廣告播放

時間，本集團將與廣東電視台磋商及訂立協議，然後將該廣告播放時間分判予本

集團之客戶。然而，自二零一三年下半年起，出售廣告播放時間存在激烈競爭，

在失去獨家代理權之後，本集團無法與其他供應商競爭。因此，本集團決定停辦

該項業務以免蒙受虧損。

於二零一三年，董事決定將更多本集團資源投放於零售及分銷廚具產品。該等廚

具產品之客戶以電話營銷渠道為主。然而，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電話營銷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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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銷售額下跌，繼而影響廚具產品之盈利能力。隨著取價低廉之網上銷售平台

加入令競爭形勢愈趨激烈，市況於二零一三年年底之後有惡化跡象。本集團於二

零一四年上半年在銷售廚具產品方面遭遇重重困難。

隨著電視廣告業務及零售與分銷業務之競爭加劇及利潤下降，董事會預計該等業

務難有增長空間。因此，董事會決定停辦有關業務，以便集中資源經營其他核心

業務，包括顧問服務業務及化工原料貿易業務。

董事會認為開展化工原料貿易業務及停辦電視廣告業務及零售與分銷業務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七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倪新光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執行董事：倪新光先生、涂寶貴先生及陳曉燕

女士及 (2)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巍先生、黃澤強先生及凌玉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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